安徽未来技术研究院

企业合作项目申报协议书

甲方（主持单位）：安徽工程大学产业创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乙方（合作单位）：
    本协议双方就联合实施科研项目事项，经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并参考本项目经费来源部门的相关规定，达成如下协议，由合作双方共同恪守。
1、 合作内容

1.本合作项目用于申报                                   课题项目
2.双方分工情况：

甲方：                                                           

乙方：                                                           
2、 乙方支持
项目获得资助后，乙方提供以下方式支持：

（1）                                                           
（2）                                                           
（3）                                                           
三、成果归属及收益分配

1.成果归属：
本研究过程中各自独立研发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归独立完成方所有，合作研发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归合作双方所有。具体分配如下：

（1）甲、乙方基于本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标准以及科技成果登记、新产品、新工艺、新装置、科技成果奖等研究成果均需在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申报；联合申报时，申请单位排序为第一为安徽工程大学产业创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申请人排序将按实际贡献大小排序方式进行；
（2）合作各方根据在合作期间所获取的成果，包括知识产权、标准以及科技成果登记、新产品、新工艺、新装置、科技成果奖等均须注明                        计划资助及项目编号。

2.成果转化收益分配：

本研究项目合作研发所产生成果及相应知识产权的转让权归合作双方拥有；  

合作双方经协商一致后方可实施转化本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权。

上述情形产生的经济收益分配按以下第    种方式确定：
（1）甲方享有经济收益的     %，乙方享有经济收益的    %； 

（2）在成果转让或实施转化前，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四、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合作双方确定，执行合同中如遇不可抗力和技术风险等因素导致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时，双方应及时通知对方以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并共同协商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
    3.除上述情形外，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本协议，必须提前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五、其它
1.本项目如获得批准后，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伸至项目结题通过时；本项目如未获得批准，本协议将自动终止；
2.本协议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持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未经对方许可，甲乙双方及其各自人员均不得将本协议内容以及相关技术信息、材料等透露给第三方，保密期限为            ；

    4.合作各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若协商、调解不成，确定按以下第   种方式处理：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辖区人民法院起诉。

5.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另行协商约定。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期:                                           日期:  

1
2

